
消防处与获授权人士联络会议摘要  

 

日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 (星期四 ) 

时间：下午三时正  

地点：消防处消防安全总区会议室  

 

讨论事项：  

  

1.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咨询文件修订本已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提交保安局。由

于考虑到计划长远可能对持牌处所的消防安全监管有影响，加

上效率促进组正在研究所述的监管体系，保安局因而把送交十

个有关部门／局传阅的咨询文件转交效率促进组，以供参考。

 

消防处已联络保安局，讨论未来路向。保安局原则上不反对向

相关人士进行第二轮咨询，并于咨询前建议与律政司厘清有关

问题，当中包括吊销牌照引起的法律责任问题，以及假如消防

处人员进行核查时发现注册消防工程师的工程不合标准，是否

会影响已签发的商业牌照的效力等问题。与律政司厘清有关问

题后，预计将于二零一一年一月进行咨询。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与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通风

设备承办商的注册机制相似。根据《建筑物条例》的规定，假

如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或注册通风设备承办商曾有一项

与执行专业职务有关的罪行被任何法庭定罪或曾犯有专业上的

行为不当或疏忽，便可能对上述人士进行处分程序。此外，注



册成为专业的注册消防工程师时，要求申请人具备高资历，将

会防止注册消防工程师串谋持牌处所申请人或消防安全装置承

办商，骗取或签发伪造的消防安全证明书。与会者建议，考虑

于规例／条例的修订本清楚列明假如违反任何相关条文属刑事

罪行，而在法例草拟阶段，违例的注册消防工程师可能被检控。

 

2.  巡查新落成楼宇的通风系统  

 屋宇署已于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把题为《申请占用许可

证之前须检查防火档板》的通函发送所有认可人士、注册结构

工程师、注册土地工程师、注册一般建筑承办商，以及注册专

门承办商。试行检查计划的实施日期订于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试行计划为期四至六个月，其间屋宇署每月将随机选出约三幢

新落成的楼宇，由消防处巡查。检查范围主要涵盖防火文件板

的功能。计划完结后，经整理的数据／数据将送交屋宇署检讨。

 

3.  检讨守则  

 消防处已综合整理 19 个主要相关单位提出的 398 项意见，这些

意见将会与相关的消防处通函一并纳入更新的守则。与各相关

人士面谈后，360 项有关消防装置守则的意见当中，有 96 项已

在更新守则时获采纳。至于有关检查守则的 38 项意见，则有

21 项已纳入守则内。守则草拟本定稿后，便会送交相关人士传

阅，以征询意见。  

 

 



4. 提交消防工程报告  

 消防工程报告复印本已经／将会夹附于发送给顾问的「原则上

不反对通知书」。因此，处方要求获授权人士成员协助提醒顾问，

把消防工程报告填妥并交回消防处跟进。  

 

5.  符合欧盟五期标准的汽车柴油及无铅汽油  

 消防处已向所有第 5 类危险品仓库持牌人、危险品车辆持牌人、

油公司及贮油房拥有人，以及其它相关人士发出劝喻信，告知

他们上述特别事项。信中提醒他们如要运送／处理／储存闪点

低于 66oC 的柴油，便须预先申请适当的分类危险品牌照。  

 

6.  屋宇署《楼宇消防安全设计守则》  

 载于报告第 28号的《楼宇消防安全设计守则》 (消防安全守则 )

拟稿的A至E部，已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定稿，并于六月二十四日

发送给获授权人士。  

 

消防处咨询建设小组委员会／认可人士及注册结构工程师委员

会后，于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会议向两个委员会的成员

介绍A至E部，并于七月二十九日为上述委员会举办简介会。处

方已于九月二十四日前接到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并准备作出响

应。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的督导委员会会议则讨论了相关各

方／部门 (包括消防处 )提出的响应／意见。A至 -E部将于建设小

组委员会／认可人士及注册结构工程师委员会接纳后采用。  

 

 



F及G部则已在最后草拟阶段，而屋宇署已于十一月底／十二月

初把拟稿发送相关各方／部门，以征询意见。下次督导委员会

会议将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召开，以讨论及修改 F及G部。  

 

由于 F及G部的内容较为复杂，并已经／将会接到很多响应／意

见，预计需要长时间讨论。会上建议屋宇署首先实行A至E部。

此外，获授权人士代表认为F及G部实施后，业界及建筑事务监

督可探讨发出共同设计规范的可行性。  

 

7.  要求就豁免项目提交消防工程设计报告  

 如认可人士就建筑工程项目申请豁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

屋宇署通常会要求该人士提交消防工程设计报告。假如消防安

全目标不明确，有关人士便难以撰写消防工程设计报告。  

 

与会者得悉，此项要求可能适用于并非《建筑物条例》所订明

的建筑工程项目。与会者建议，详尽阐述订定消防安全守则要

求的根本原因／基础，以供参考。  

 

8.  避火层水帘系统的要求  

 部分住宅楼宇受其原设计所限而没有避火层，以致火警一旦发

生，住客便须留在天台范围等待救援。根据《最低限度之消防

装置守则》第四部第 4.40(iii)段的规定，天台避火层无须安装

水帘系统。与会者得悉，如果通往露天避火天台的有盖公用地

方纳入避火范围，则屋宇装备工程师可能要求于该处安装水帘

系统。  



 

与会者得悉，天台避火层并不需要水帘系统。不过，守则只订

明符合法例规定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最低要求。对于避火范围

／层是否须安装水帘系统，将视乎此范围是否有适当的分隔。

适用于避火范围／层的主要准则如下：所有家具、设备及装饰

物料应由不可燃物料组成，并且不会在火警发生时释放有毒气

体，以及根据《提供火警逃生途径守则》第 21.3(a)段的规定，

视作避火层的主要天台，地面必须平坦。  

 

9.  天台楼梯门锁紧装置  

 消防处从部分建筑图则发现，通往天台的公用楼梯门安装了单

闩锁。从消防处消防安全的角度来看，所有通往天台的公用楼

梯门，应能在无须使用钥匙的情况下随时和方便地从楼梯一方

开启。此外，假如公用楼梯不能通往大厦天台，便应在每层楼

梯入口的显眼位置稳妥张贴适当的告示，通知住客及访客该楼

梯不能通往天台，而火警一旦发生亦不能往天台逃生。虽然消

防处及屋宇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下对「走火通道」有不同诠释，

不过遇有上述情况，消防处会根据《消防 (消除火警危险 )规例》

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违反规定的大厦拥有人／占

用人。因此，有建议要求屋宇署考虑于《楼宇消防安全设计守

则》的新拟稿中，增订以上要求。由于业界未必察觉有关规定，

处方要求获授权人士成员通知所有建筑专业人士上述规定。  

 

完  

 


